
國立臺北大學通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則 

【自 115學年度實施】 
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四日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二日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七日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七年十月十四日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九日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年 9月 12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2年 5月 8日課程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2年 6月 5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2年 10月 29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3年 01月 14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5年 12月 21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6年 03月 08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7年 03月 12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0年 03月 26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0年 04月 01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0年 08月 04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2年 01月 05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5年 05月 28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１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則係依據「國立臺北大學碩博士班修業章程」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之修業相關事項，均須依照本規則辦理。 

第三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第２章 指導教授之規定 

第四條   指導教授以本系或本校相關學系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經主任同意校外相關系所專任教

師可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第五條 碩一第一學期加、退選截止前選定指導教授，並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六條   變更指導教授需經新指導教授及主任之同意。 

第３章 課程規定 

  第七條   必修科目 

           一、碩士論文（須通過碩士論文考試授予六學分） 

           二、專題研討（碩一必修二學分、碩二必修二學分，共四學分） 

  第八條   除第七條所列科目外，至少需修畢本系碩士班認可課程二十四學分。申請選修他校開設

之課程，須由指導教授核准並提出申請。 

第九條 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含碩士在職專班)，不論一般生、僑外生、陸生均應至本校所規

定之網站(學生資訊系統/學術資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網站)自行修習「學術研究倫

理教育」課程，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達及格標準，經出示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口試。

未通過者不得申請論文口試。 

第十條 曾修習本校所開之相關碩士(含碩士學分班)或學士班與碩士班合開課程之課程者，至多

可抵免十七學分。 

第十一條 碩士班學生畢業學分需至少滿足下列兩個條件之一: 

(一) 包含本系開授 3學分課程至少 4門。 



(二) 包含「實務專題一」、「實務專題二」以及專業實務課程至少 3門，專業實務課程

有「可程式邏輯閘陣列系統設計」、「通訊系統實現與模擬」、「通訊積體電路設

計」、「數位訊號處理系統設計與實作」、「現代編碼技術」、「現代通訊技術」6門。 

第十二條 本系研究生於二年(不含)內畢業者，經主任同意並加修本系碩士班專業科目一門(3學

分)，以抵免本系專題研討至多 2學分。 

第十三條 碩士班學生選修外所課程需經主任及指導教授同意。 

第十四條 學生畢業，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一) 經指導教授同意並提出以英文論文投稿學術會議或期刊之證明。 

(二) 經指導教授同意並提出申請專利之證明。 

(三) 以英文撰寫碩士畢業論文。 

(四) 碩士畢業學分包含一門本校電機資訊學院所開授英語授課之研究所課程。 

第十五條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及辦理畢業離校程序時，應使用本校採用之論文比對軟體完成論文

原創性比對，並繳交「原創性論文比對系統檢測報告」；排除引言（引述、引文）、參考

文獻（書目）、目次、目錄、附件及附錄後，其比對相似度須為百分之 20（含）以下。學

生應於論文考試舉行前，將「原創性論文比對系統檢測報告」送交學制承辦人及指導教

授，並於論文考試時提供考試委員參考。 

第４章 附則 

第十六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學校相關規則辦理。 

第十七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